
大學學生兼任助理事宜相關處理過程及評估說明 

壹、緣起 

查國立臺灣大學學生因校方近年調整教學助理薪資、研究生助學金措施，認

為勞動權益受影響，組成學生工會，凸顯兼任助理的身分歸屬問題。臺灣高等教

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就兼任教師與兼任助理投保健保問題向相關單

位反映，學生及高教工會基於學生兼任助理之勞動事實，應全面認定為僱傭關

係，要求大專校院為學生兼任助理投保勞健保，並保障其勞動權益。惟學校則認

為兼任助理係以學生身分參與研究計畫執行，其性質係屬教育學習之一環，與有

對價之僱傭關係有別。僱傭關係認定雖屬勞動部之權責，惟所涉教學與學習，卻

非僅以全面僱傭關係之認定即可解決，其對於師生關係角色的轉變、學術研究、

學校財務、學生工讀機會及未來勞保財務影響，須為通盤考量。 

貳、現況 

一、部會研議過程： 

爲研商解決相關問題及兼任助理之定位與相關權益，勞動部及本部召開多次

會議研商，以凝聚共識： 

1.勞動部前於 102 年 7 月 4日召開「學校兼任助理勞務型態及契約關係研商會

議」，針對學校與兼任助理是否為僱傭關係，僅重申需依個案認定。 

2.本部於 102 年 7 月針對大專校院就兼任助理投保健保問題進行意見調查，大

專校院分別就該議題在「投保義務是否存在」、「僱主認定」、「經費支給性

質」、「投保實益」、「財務負擔」及「排擠效應」等方面提出影響評估。 

3.本部於 102 年 9 月 6 日邀集專家學者、學校及高教工會代表等進行研商，結

論略以： 

(1)學生兼任助理是否納入健保，請勞動部提供大專校院明確認定兼任助理聘僱

關係操作型定義，以利學校依循辦理。 

(2)衛生福利部(以下簡稱衛福部)對 84 年間所發布「每週工作時數滿 12 小時以

上（含 12 小時），視為專任員工」解釋函進行檢討時，一併考量大學校院作

為研究、教學場所之特性。 

(3)本部將函請學校協助對於無眷可依之特殊境遇學生，基於照顧學生立場，協

助其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4.勞動部於 102 年 12 月 8 日召開「大專院校學生勞動權益暨法律關係」研討

會，與會專家學者、學生及學校代表對於學校與學生兼任助理間之法律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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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進行充分溝通與對話，各方均期望能基於保障學生權益之前提，建立學

校、學生與勞政單位之溝通協調平臺，期使大學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勞動

權益保障取得平衡。 

5.本部另於 102 年 7 月針對大專校院就兼任助理投保健保問題進行意見調查，

並於 102 年 10 月請各協(進)會協助就學生兼任之型態及其工作內容進行調

查，並於 102 年 12 月 23 日召開「研商大專校院兼任助理定位及權益事宜會

議」決議： 

(1)儘速邀集專家學者、勞動部、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衛福部共同組成工作

小組，針對學習與勞動的分際及兼任助理之內涵研商相關認定準則及定型化

契約，並於 3 個月內完成，俾提供各大專校院作為釐清學習與勞動分際之參

考。 

(2)請學校針對學生權益保障與意見處理等建立溝通管道，並與學生進行溝通

後，明定於學校規範，俾共同遵守。 

(3)有關兼任助理可能有「低薪高保」之不合理情形，爰請勞動部、衛福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以下簡稱健保署)再就勞、健保及勞退之投保薪資級距進行研

議。 

(4)另勞動部於本次會議重申對於僱傭關係的認定係採個案實質審查，爰請該部

及勞工保險局等避免再針對通案性規範發函學校，以免造成誤解。 

(5)學生兼任助理是否納入健保，請勞動部提供大專校院明確認定兼任助理聘僱

關係操作型定義，以利學校依循辦理。 

6.依本部部長於立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9 次會議承諾，

將於 3 個月內與相關部會共同釐清大學兼任助理相關問題並研擬相關處理

原則及配套措施。本部業組成工作小組，擬定工作時程及議題，預定於 103

年 3 月底前針對相關議題召開會議，以完成相關處理原則及配套措施，俾提

供各大專校院作為釐清學習與勞動分際之參考。 

7.工作小組已於 103 年 1 月至 3 月召開三次會議，針對大專校院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分際釐清，並就學習相關配套措施、勞僱關係之衝擊影響、延伸問題

及因應措施進行研商，據以訂定處理原則草案。 

8.另本部於 3 月間函請駐外館處蒐集相關國外資料並邀集相關勞動法專家學

者於 4月上旬召開會議研商相關國外處理類此兼職工作者之規定。 

二、蒐集現有學校資料評估結果： 

經本部以 102 年 2 月 1 日至 102 年 7 月 31 日為期間，調查大學學生兼任之

人次與領取費用情形、樣態與工作內容摘要如次： 



(一)人次與領取費用情形： 

依調查結果顯示，每學期約 70 餘萬人次(每年 140 餘萬人次)，支給金額每

月 3,000 元至上萬元均有，其中約佔 7 成 5 之學生所領費用低於 6,000 元，

其中近 4成學生所領費用低於 3,000 元。  

(二)兼任之樣態與工作內容： 

1.研究助理：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調查、實驗、搜集與整理資料

及報告撰寫。 

2.教學助理：在授課教師指導下，於課前、課中、課後從事與教學活動相關之

學習與協助。 

3.研究計畫臨時工：在教師督導下進行研究工作相關協助工作。 

參、對校園之衝擊影響 

    評估如現行就前述兼任助理均視為勞僱關係，其對校園之相關衝擊影響說明

如下： 

一、對於學校財務影響： 

(一)負擔高額勞健保費用： 

    以上述統計人數及 103 年 1 月 1日新費率計算保費，學校每年支付勞、健保

費及提繳勞退基金， 約 30 億元。兼任助理人數眾多，學校為其加保勞健保

及提繳勞退基金，造成學校財務負擔沉重。  

(二)經費行政負擔及投保級距： 

    無論兼職時間之長短，學校須依法為其加保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及提繳勞工

退休金及健保，增加用人成本及行政作業負擔。目前勞、健保最低投保薪資

分別為 11,100 元及 19,047 元，惟依本部前開調查顯示，學生兼任助理每月

所得居多者為 1500 至 3000 元。為短期兼職人員負擔全時投保之責任(無論

支領金額多寡，雇主負擔含勞保、健保及勞退每月每人至少需負擔 1792 元)，

大部分兼任研究助理支領之研究金遠低於此金額，有低薪高保，多繳交保險

費，不符合比例原則。另因學生兼任流動性，致學校辦理加、退保頻繁，將

產生嚴重人力及行政負擔。 

(三)依勞工保險條例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投保單位違反本條例規定，未為其所

屬勞工辦理投保手續者，按自僱用之日起，至參加保險之前 1日或勞工離職

日止應負擔之保險費金額，處 4 倍罰鍰。因教育現場的複雜性，學校可能動

輒觸法，致須繳交高額罰款。 

(四)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進用比例及相關財務負擔： 



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8 條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4 條、第 5 條

規定，學校應依法進用身心障礙者、原住民，如未達標準，則應繳納身心障

礙者就業基金差額補助費、代金。以學生兼任助理人數龐大，學校對於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之進用可能有困難，而須繳納龐大的差額補助費或代金。 

二、對於學生的影響： 

(一)學習機會與資源之減少： 

學校囿於教育資源之限制，極有可能採取刪減部分工時人員(含學生)，改採

校外全時專職人力，或直接委外等替代方案因應，屆時，學生將失去於校園

內學習與工作之機會，尤其理工類科學生，如無法參與其指導老師所主持之

研究計畫，其學位論文之相關實驗將無法進行，老師亦無法藉研究實務為指

導，培養其研究能力。 

(二)低薪高保致領取之費用減少： 

按勞、健保最低投保薪資分別為 1 萬 1,100 元、1 萬 9,047 元，惟依調查結

果顯示，約 7 成 5學生所領費用低於 6,000 元；其中 4成學生所領費用低於

3,000 元，如學校支付勞、健保費及提繳退休金計 1,792 元~1,882 元，學生

尚須自付 492 元之勞、健保費。縱取得勞保年資，惟低薪高保以致領取之費

用減少。兼任助理多為在校學生，現行多以眷屬身分投保，對學生而言，亦

增加其投保經費負擔(學校部份兼任助理反映，因月支薪額少，倘加保健保

於學校，需多支付健保費，將導致可領之月支薪額更少之現象)。 

(三)著作權歸屬： 

學校如為雇主，學生協助或參與教師執行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

作權歸屬，得經雙方合意約定，如未有約定時，依著作權法第 11 條規定，

受雇之學生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僱用之學校或教師則享有著作財產

權，亦即雇用人享有著作權法第 22 條至第 29 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

公開傳輸等專有權利。學生如以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果為學位論文，除雙

方合意約定外，須經學校同意。 

(四)無健保投保選擇權： 

因計畫案兼任助理身分多為在校學生，現行多以眷屬方式投保健保，倘若為

僱傭關係，無論勞、健保，應以學校為投保單位統一納保，學生無選擇權及

於無受聘期間須轉出，投保單位轉入轉出繁複。 

三、對於教育及學術研究的影響： 

(一)對於師生關係角色的轉變： 



設若兼任助理與學校具勞僱關係，學校既為雇主，教師為執行人，將改變師

生關係，教師對學生由指導轉為指揮監督，並須依校方規定進行管理。 

(二)對於學術研究資源之影響： 

可能因龐大保險費用支出限縮研究經費運用，發生經費排擠效應，恐有礙學

術研究水準之提昇，並影響學生受教權。 

四、對未來勞、健保財務影響： 

(一)對勞保財務衝擊 

本部前提供之大專院校學生兼任助理之人次、年資及投保薪資級距等資料，

並就學(專科)、碩、博分別依 2、2、4年計算年資，經勞保局估算如下：包

含工讀生、兼任助理等人員於兼任期間勞保費收入為 32 億 5,097 萬餘元。

渠等人員未來請領老年年金金額每年總計 17 億 7,115 萬餘億元。以國人 65

歲後平均餘命 20 年計算，預估給付總金額為 354 億 2,303 萬餘元。共增加

年金給付支出為 321 億 7,205 萬餘元。 

(二)對就業保險制度之衝擊 

    學生兼任助理如未獲聘用或因畢業不得受聘，即可依就業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請領失業給付，考量學生兼任助理及工讀之人數(約 12 萬人)

眾多，恐將嚴重衝擊就業保險制度。 

(三)對健保收入之財務衝擊 

    依前開調查結果推算，每年約147萬人次學生以健保最低投保薪資1萬9,047

元加保，其個人應付保費為 281 元，將造成健保費短收，如有直系血親尊親

屬以眷屬身分納保，將嚴重影響健保收入。 

五、對於社會公益的影響： 

我國勞動法，對於專兼任工作者之保險制度一體適用，惟部分工時之工作者

之工作收入並非主要收入來源，應與全時工作者之保險制度有所區隔，參酌

日本、韓國相關制度觀之，於日本每週工時低於 20 小時、非持續雇用 31 日

以上者均不適用雇用保險法，無須為其投保；在韓國大學擔任教學助理

（TA）、研究助理（RA）者，其身分為「學生」，非屬「就業勞工」身分。縱

就學生兼任助理保障其勞動權益，亦應衡酌公平性，使其所享社會保險之相

關給付應與其投保薪資具關聯性，而其他勞工有別。 

肆、相關研處情形及目前爭議 

本部爲研商解決大學兼任助理之定位與相關權益保障，業於 103 年 1 月 22



日、2 月 12 日及 3月 6 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就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分際案及學習

相關配套措施、學校與兼任助理間如全面視為勞僱關係之衝擊影響及延伸之問題

及因應措施、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獎助學

金學生與學校間是否涉及勞僱關係進行討論，惟有以下爭議，待解決： 

一、勞健保最低薪資級距及低薪高保之不合理性：目前勞、健保最低投保薪資為

11,000 及 19,047 元，兼任助理通常具不固定性、短期、核發金額少等性質(以

3000 元以下居多)，惟學校仍須依最低投保薪資核算保費，造成低資高保(至

少負擔近 2000 元)，顯未盡合理。 

二、部分工時與全時工作者間之保障衡平性及勞退負擔之不合理性(詳如前述)     

三、對學習範疇之定義：有關學習範圍朝勞動部(前勞委會)102 年 9 月 2 日勞職

管字第 1020074118 號函所定課程學習範圍為範疇，惟學校期望納入相關專

業學習活動並由教育主管機關據以認定及解釋。 

四、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進用比例及法令限制：學生兼任助理人數龐大，學校對

於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之進用困難，受限於法令限制並無得以從寬處理或解

釋之空間。 

五、對於助學金之支用範疇與認定權責：有關研究生獎助學金部分，學校以其與

學生間屬獎助關係，要求回歸獎助學金之目的辦理，惟勞動部以學校與學生

間非屬勞僱關係，僅存教育或獎助關係者，始回歸獎助學金之目的辦理，反

之，如工讀生係受學校雇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即應依有關規定辦理。 

另為聽取學生就處理原則草案之意見，俾解決學校與學生間相關爭議，本部

業於本(103)年 4 月 23 日召開研商「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

保障處理原則(草案)」會議，邀請學生與工會代表、專家學者及勞動部等部會代

表進行討論。有關學生與工會代表意見摘要如次： 

一、學習與勞動之分際應以勞僱關係為原則，學習關係為例外，且學習關係應從

嚴定義。 

二、以畢業條件為區分，兼任助理工作將成為義務。 

三、研究生獎助金已多年未調整，學生實際領取報酬低於 98 元/小時。 

四、處理原則應納入工時保障，並對於工時及薪資建立監督機制。 

五、應正視實驗室工安問題，就職業災害投保。 

六、兼任助理被指派工作與學習無關，而是協助處理教師私人事務。 

 

 


